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三次招标
需求公示
	项目名称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三次招标

	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
	采购类别
	工程类

	项目编号
	GZZH-XR-ZFCG-2026-0122-180

	采购人
	兴仁市屯脚镇人民政府

	详细地址
	兴仁市屯脚镇

	联系人
	邓飞
	联系电话
	0859-6460571

	代理机构
	贵州中恒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详细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101大厦A座34层

	联系人
	梁军、刘勇、佘华英
	联系电话
	13511990004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编号:GZZH-XR-ZFCG-2026-0122-180
项目名称: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三次招标
采购方式: 竞争性谈判 
预算金额（元）：1807400.00元
最高限价（元）：1807400.00元
采购需求：安装DN75-DN200污水收集管网4000米及新建检查井38个，新建隔油池65座，新建多户共用化粪池35座，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1套。
履约期限：签订合同之日起90日历天内施工完成

服务地点：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
本项目（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否 。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①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体要求：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或自然人身份证明【提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②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体要求：提供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承诺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③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具体要求：提供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证明材料【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④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的承诺函。【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⑤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记录

具体要求：提供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具体要求：

供应商须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如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的供应商取消其投标资格，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世界银行制裁名单：投标人未被列入世界银行定期公布的《禁止或暂时中止参与世界银行贷款项目投标的个人和单位名单》，投标人应通过查询网站的名单，并提供其机构未被列入制裁的网站（https://www.worldbank.org/en/projects-operations/procurement/debarred-firms）查询结果自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完整截图 (以投标人关键字拼音（投标人有英文名称的以英文关键字）） ，并加盖公章。

2.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本项目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是 ，具体内容为： 全部 ，所属行业为： 建筑业 。供应商应为中小微企业或监狱企业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供应商为中小微企业的提供财库【2020】46号文件所规定的《中小企业声明函》原件，为监狱企业的提供监狱企业证明材料复印件加盖公章，为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提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原件。根据财政部发布《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问答》，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或者采购包，不再执行价格评审优惠的扶持政策。（提供相关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3.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具备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 市政公用工程叁级及以上 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申请人拟派项目经理须具备 市政工程 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 类），且未担任其他在建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提供证明材料的复印件或扫描件，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提供承诺函并加盖供应商CA电子签章）。
三、联系方式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兴仁市屯脚镇人民政府

地  址：贵州省兴仁市屯脚镇大寨社区兴安路48号

联系人：邓飞

联系方式：0859-6460571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贵州中恒建科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 址：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101大厦A座34层

项目联系人：梁军、刘勇、佘华英
联系方式：13511990004
四、采购需求
项目概况

安装DN75-DN200污水收集管网4000米及新建检查井38个，新建隔油池65座，新建多户共用化粪池35座，新建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1套。

工程量清单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污水处理设施建设项目三次招标清单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单 位
	数量
	综合单价(元)
	金额(万元)
	备注

	一
	工程费用
	
	
	
	
	

	(一)
	管网工程
	项
	
	
	
	

	1
	混凝土道路拆除工程
	m2
	5520.46
	
	
	

	2
	土方工程
	m3
	6045.27
	
	
	

	3
	DN300 双壁波纹管
	m
	1541.40
	
	
	

	4
	DN110PVC 塑料管
	m
	1050.00
	
	
	

	5
	φ 1000 混凝土污水井
	座
	71.00
	
	
	

	6
	500*500*500 洗菜池
	个
	35.00
	
	
	

	7
	1m³隔油池
	座
	15.00
	
	
	

	8
	1.2m³玻璃钢化粪池
	座
	12.00
	
	
	

	9
	沥青混凝土道路恢复工程
	m2
	5520.46
	
	
	

	(二)
	8m3污水处理设备场站建设
	项
	
	
	
	

	1
	土石方工程
	m3
	81.06
	
	
	

	2
	格栅池
	座
	1.00
	
	
	

	3
	5m³玻璃钢调节池
	座
	1.00
	
	
	


	4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8 立
方/天）
	套
	1.00
	
	
	

	5
	成品设备间(1.08 ㎡)
	套
	1.00
	
	
	

	6
	人行道铺装
	m2
	20.96
	
	
	

	7
	绿化
	m2
	22.08
	
	
	

	8
	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
	项
	1.00
	
	
	

	9
	铁艺防护围栏
	m
	26.62
	
	
	含砖立柱

	(三)
	4m3污水处理设备场站建设
	项
	
	
	
	

	1
	土石方工程
	m3
	60.37
	
	
	

	2
	格栅池
	座
	1.00
	
	
	

	3
	3m³玻璃钢调节池
	座
	1.00
	
	
	

	4
	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4 立
方/天）
	套
	1.00
	
	
	

	5
	成品设备间(1.08 ㎡)
	套
	1.00
	
	
	

	6
	人行道铺装
	m2
	19.67
	
	
	

	7
	绿化
	m2
	18.97
	
	
	

	8
	太阳能光伏供电系统
	项
	1.00
	
	
	

	9
	铁艺防护围栏
	m
	25.10
	
	
	

	总计（万元）
	


注：本项目为全费用总价包干报价。
无、商务要求
	序号
	名称
	商务内容

	1
	履约期限
	签订合同后90日内施工完成。

	2
	履约地点
	兴仁市屯脚镇鲤鱼村虹桥组。

	3
	质量要求
	符合国家及行业现行有关质量验收规范标准。 

	4
	验收标准
	按国家有关规定、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中标人的投标文件及承诺以及合同约定标准进行验收，采购人与中标供应商验收人员确认验收合格后，签署《验收报告》。

	5
	付款方式
	按施工进度付款。

	6
	投标有效期
	自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起60天

	7
	质保期
	按国家规定的相关标准执行。

	8
	报价要求
	（1）报价方式：根据甲方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进行报价。

（2）投标报价：全费用总价包干。投标总价不得超过本项目最高投标限价。

投标报价包括：有关本项目所需工程的管理费、施工费、材料费、保险费、人员工资、验收、税金等，且工作途中风险由中标供应商自行承担，投标人需出示相应承诺等函件加以证明。

（4）投标货币：人民币。

	9
	其他要求
	1、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中标单位若不能按时完成采购人交付的工作任务或为采购人提供的质量不达标、要求不规范，达不到采购人使用要求和验收标准或不能按时入场施工时，视为一方违约，应承担因其工作失误（或其他原因）给采购人造成的一切损失责任。
2、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中标单位无正当理由放弃成交项目的，或未按约定期限签订合同的，除了要赔偿采购人和本代理机构在本次招标活动中产生的一切费用外，还将报请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对中标人追究相应的经济和法律责任。

3、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在施工期间加强安全管理，确保施工期内无任何安全事故发生。如发生安全事故或对第三方造成人身伤害，其责任和造成的相关损失全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4、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在工程验收之前，供应商应当从施工现场清除全部工程设备、多余材料、垃圾、渣土和各种临时工程，并保持施工现场清洁整齐。

5、供应商须提供书面承诺：严格按照现行国家规范及行业标准组织施工。

6、工程竣工验收时，成交供应商必须提交本工程的竣工验收报告、全套竣工图及相关资料。只要竣工条件具备，采购人即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验收；对不符合要求、不合格的项目，供应商须按采购人要求进行整改，直至符合要求、符合验收条件方可组织验收，延期责任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7、其他未尽事宜由供需双方在采购合同中详细约定。

	10
	技术要求
	施工方案与技术措施、质量保证措施、施工总进度及保证措施、施工安全措施、文明施工措施、施工场地治安保卫管理、施工环保措施、施工现场应急方案、现场组织管理机构。

注：投标人需提供以上要求的措施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符合要求的，作无效标处理。

	11
	人员要求
	项目负责人（项目经理）具有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提供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技术负责人具有中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提供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施工员、质检（量）员、材料员、资料员应出具上岗证，安全员还应出具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劳动合同的复印件；

注：

①需提供以上人员公司在2025年至今任意的连续三个月为其缴纳的所有养老保险凭证复印件。

②投标人承诺以上人员每月必须现场打卡上班不得低于20天。
③以上资料未提供或提供不全、不符合要求的，作无效标处理。

	12
	类似业绩
	提供类似项目业绩5个(类似业绩指2023年至今市政工程施工业绩，提供中标通知书或施工合同复印件)

注：未提供或提供不符合要求的，作无效标处理。


注：本项目最终需求以最新发布的招标（澄清）文件为准。

